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竹北再小字第1號

再審原告    廖三慶  

再審被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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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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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

月23日本院113年度竹北小字第109號民事第一審確定判決，提起

請求再審之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再

審原告對本院113年度竹北小字第109號判決(下稱原一審判

決)提起再審之訴，因上開判決經再審原告提起上訴，由本

院合議庭以114年度小上字第18號裁定確定（下稱原確定裁

定），而原確定裁定係於民國（下同）114年5月20日送達再

審原告，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度小上字第18號損

害賠償（交通）事件卷宗（下稱原審卷）核閱無訛。是再審

原告於114年6月17日對上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未逾30日之

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二、本件再審意旨略以：再審原告於本院113年度竹北小字第109

號損害賠償事件原訂113年10月24日辯論期日因病須住院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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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遂於113年10月21日委請兒子打電話向一審承審法官請

假而未到庭，並於電話中明確告知係在臺大醫院就醫；其後

再審原告為方便就醫治療，自113年10月15日起至114年1月1

4日止，均居住在新北市三重區租屋處。然一審法院明知再

審原告於當時已持續在臺大醫院住院治療，且因脊椎腫瘤病

況嚴重，身體狀況難以負荷長途奔波，客觀上無法返回戶籍

地址收取法院文書，卻仍將改訂庭期之開庭通知書寄送至再

審原告位於臺中市中清路一段之戶籍地，而再審原告雖有三

名子女亦同設籍於該址，原確定裁定卻僅憑形式上之戶籍登

記即推論有成年子女可代收，然該三名子女實際上均未居住

於該址，致無人能收受上開通知書而寄存送達於派出所，再

審原告因而未於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日到庭，而失

去辯論之機會，嚴重損及再審原告之訴訟權益，原確定裁定

顯與事實脫節，並已違反憲法第16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442號、第477號、第655號等揭示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原

審法院既明知再審原告住院且身體無法長途奔波之特殊情

況，未採取任何更積極之通知方式，顯係怠於職責，實質上

未能達成使應受送達人知悉之目的，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

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人自得提起再審之訴。為此，爰對原

一審判決及原確定裁定提起再審之訴云云。

三、次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1審裁判，提起上訴或抗告，經以上

訴或抗告無理由為駁回之裁判者，不得更以同一理由提起再

審之訴或聲請再審；又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

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1及第50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上開規定於小額事件之再審程式準用之，觀此同法第43

6條之32第4項規定自明。經查，再審原告於原一審判決後，

即係以原一審判決有送達不合法作為上訴理由而提出上訴，

經原確定裁定認為上訴不合法而裁定駁回上訴，有原確定裁

定影本可憑，再審原告就上開同一理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

依前開法律規定，此部分再審之訴顯非合法，應予駁回。至

再審原告同時就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部分，業經本院以114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年度再微字第2號駁回再審之聲請，不在本件審理範圍，附

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再審原告提起再審之訴為不合法，爰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31、第502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

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檢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

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謝佩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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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本院113年度竹北小字第109號民事第一審確定判決，提起請求再審之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再審原告對本院113年度竹北小字第109號判決(下稱原一審判決)提起再審之訴，因上開判決經再審原告提起上訴，由本院合議庭以114年度小上字第18號裁定確定（下稱原確定裁定），而原確定裁定係於民國（下同）114年5月20日送達再審原告，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度小上字第18號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卷宗（下稱原審卷）核閱無訛。是再審原告於114年6月17日對上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二、本件再審意旨略以：再審原告於本院113年度竹北小字第109號損害賠償事件原訂113年10月24日辯論期日因病須住院治療，遂於113年10月21日委請兒子打電話向一審承審法官請假而未到庭，並於電話中明確告知係在臺大醫院就醫；其後再審原告為方便就醫治療，自113年10月15日起至114年1月14日止，均居住在新北市三重區租屋處。然一審法院明知再審原告於當時已持續在臺大醫院住院治療，且因脊椎腫瘤病況嚴重，身體狀況難以負荷長途奔波，客觀上無法返回戶籍地址收取法院文書，卻仍將改訂庭期之開庭通知書寄送至再審原告位於臺中市中清路一段之戶籍地，而再審原告雖有三名子女亦同設籍於該址，原確定裁定卻僅憑形式上之戶籍登記即推論有成年子女可代收，然該三名子女實際上均未居住於該址，致無人能收受上開通知書而寄存送達於派出所，再審原告因而未於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日到庭，而失去辯論之機會，嚴重損及再審原告之訴訟權益，原確定裁定顯與事實脫節，並已違反憲法第16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442號、第477號、第655號等揭示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原審法院既明知再審原告住院且身體無法長途奔波之特殊情況，未採取任何更積極之通知方式，顯係怠於職責，實質上未能達成使應受送達人知悉之目的，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人自得提起再審之訴。為此，爰對原一審判決及原確定裁定提起再審之訴云云。
三、次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1審裁判，提起上訴或抗告，經以上訴或抗告無理由為駁回之裁判者，不得更以同一理由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又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1及第50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小額事件之再審程式準用之，觀此同法第436條之32第4項規定自明。經查，再審原告於原一審判決後，即係以原一審判決有送達不合法作為上訴理由而提出上訴，經原確定裁定認為上訴不合法而裁定駁回上訴，有原確定裁定影本可憑，再審原告就上開同一理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依前開法律規定，此部分再審之訴顯非合法，應予駁回。至再審原告同時就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部分，業經本院以114年度再微字第2號駁回再審之聲請，不在本件審理範圍，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再審原告提起再審之訴為不合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1、第502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檢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謝佩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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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

月23日本院113年度竹北小字第109號民事第一審確定判決，提起

請求再審之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再

    審原告對本院113年度竹北小字第109號判決(下稱原一審判

    決)提起再審之訴，因上開判決經再審原告提起上訴，由本

    院合議庭以114年度小上字第18號裁定確定（下稱原確定裁

    定），而原確定裁定係於民國（下同）114年5月20日送達再

    審原告，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度小上字第18號損

    害賠償（交通）事件卷宗（下稱原審卷）核閱無訛。是再審

    原告於114年6月17日對上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未逾30日之

    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二、本件再審意旨略以：再審原告於本院113年度竹北小字第109

    號損害賠償事件原訂113年10月24日辯論期日因病須住院治

    療，遂於113年10月21日委請兒子打電話向一審承審法官請

    假而未到庭，並於電話中明確告知係在臺大醫院就醫；其後

    再審原告為方便就醫治療，自113年10月15日起至114年1月1

    4日止，均居住在新北市三重區租屋處。然一審法院明知再

    審原告於當時已持續在臺大醫院住院治療，且因脊椎腫瘤病

    況嚴重，身體狀況難以負荷長途奔波，客觀上無法返回戶籍

    地址收取法院文書，卻仍將改訂庭期之開庭通知書寄送至再

    審原告位於臺中市中清路一段之戶籍地，而再審原告雖有三

    名子女亦同設籍於該址，原確定裁定卻僅憑形式上之戶籍登

    記即推論有成年子女可代收，然該三名子女實際上均未居住

    於該址，致無人能收受上開通知書而寄存送達於派出所，再

    審原告因而未於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日到庭，而失

    去辯論之機會，嚴重損及再審原告之訴訟權益，原確定裁定

    顯與事實脫節，並已違反憲法第16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442號、第477號、第655號等揭示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原

    審法院既明知再審原告住院且身體無法長途奔波之特殊情況

    ，未採取任何更積極之通知方式，顯係怠於職責，實質上未

    能達成使應受送達人知悉之目的，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6款規定，聲請人自得提起再審之訴。為此，爰對原一

    審判決及原確定裁定提起再審之訴云云。

三、次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1審裁判，提起上訴或抗告，經以上

    訴或抗告無理由為駁回之裁判者，不得更以同一理由提起再

    審之訴或聲請再審；又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

    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1及第50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上開規定於小額事件之再審程式準用之，觀此同法第43

    6條之32第4項規定自明。經查，再審原告於原一審判決後，

    即係以原一審判決有送達不合法作為上訴理由而提出上訴，

    經原確定裁定認為上訴不合法而裁定駁回上訴，有原確定裁

    定影本可憑，再審原告就上開同一理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

    依前開法律規定，此部分再審之訴顯非合法，應予駁回。至

    再審原告同時就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部分，業經本院以114

    年度再微字第2號駁回再審之聲請，不在本件審理範圍，附

    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再審原告提起再審之訴為不合法，爰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31、第502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

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檢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

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謝佩芸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竹北再小字第1號

再審原告    廖三慶  

再審被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本院113年度竹北小字第109號民事第一審確定判決，提起請求再審之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再審原告對本院113年度竹北小字第109號判決(下稱原一審判決)提起再審之訴，因上開判決經再審原告提起上訴，由本院合議庭以114年度小上字第18號裁定確定（下稱原確定裁定），而原確定裁定係於民國（下同）114年5月20日送達再審原告，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度小上字第18號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卷宗（下稱原審卷）核閱無訛。是再審原告於114年6月17日對上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二、本件再審意旨略以：再審原告於本院113年度竹北小字第109號損害賠償事件原訂113年10月24日辯論期日因病須住院治療，遂於113年10月21日委請兒子打電話向一審承審法官請假而未到庭，並於電話中明確告知係在臺大醫院就醫；其後再審原告為方便就醫治療，自113年10月15日起至114年1月14日止，均居住在新北市三重區租屋處。然一審法院明知再審原告於當時已持續在臺大醫院住院治療，且因脊椎腫瘤病況嚴重，身體狀況難以負荷長途奔波，客觀上無法返回戶籍地址收取法院文書，卻仍將改訂庭期之開庭通知書寄送至再審原告位於臺中市中清路一段之戶籍地，而再審原告雖有三名子女亦同設籍於該址，原確定裁定卻僅憑形式上之戶籍登記即推論有成年子女可代收，然該三名子女實際上均未居住於該址，致無人能收受上開通知書而寄存送達於派出所，再審原告因而未於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日到庭，而失去辯論之機會，嚴重損及再審原告之訴訟權益，原確定裁定顯與事實脫節，並已違反憲法第16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442號、第477號、第655號等揭示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原審法院既明知再審原告住院且身體無法長途奔波之特殊情況，未採取任何更積極之通知方式，顯係怠於職責，實質上未能達成使應受送達人知悉之目的，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人自得提起再審之訴。為此，爰對原一審判決及原確定裁定提起再審之訴云云。

三、次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1審裁判，提起上訴或抗告，經以上訴或抗告無理由為駁回之裁判者，不得更以同一理由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又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1及第50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小額事件之再審程式準用之，觀此同法第436條之32第4項規定自明。經查，再審原告於原一審判決後，即係以原一審判決有送達不合法作為上訴理由而提出上訴，經原確定裁定認為上訴不合法而裁定駁回上訴，有原確定裁定影本可憑，再審原告就上開同一理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依前開法律規定，此部分再審之訴顯非合法，應予駁回。至再審原告同時就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部分，業經本院以114年度再微字第2號駁回再審之聲請，不在本件審理範圍，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再審原告提起再審之訴為不合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1、第502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檢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謝佩芸 

　　　　　　　　　

　　　　　　　　　





